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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對照表不包括條例草案與條例兩者之間純粹因薪酬調整生效日期有別而出現的差異以及純粹在草擬方面作出改善的條文。）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 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 第第第第 2條條條條 第第第第 2條條條條
! 增訂下述詞語的定義：

“脫 入職薪金”、 “醫院管理
局薪級表”、“個人薪金” 和
“參照薪級表”

! 刪除“有關百分率”的定義

! “脫 入職薪金”的定義 —— 為施行第 3條而包括在
條例草案內（見下文項目 2）

! “醫院管理局薪級表” 的定義 —— 為施行第 6 條而
包括在條例草案內（見下文項目 9）

! “個人薪金” 的定義 —— 為施行第 5 條而包括在條
例草案內（見下文項目 8）

! “參照薪級表” 的定義 —— 為施行第 7和 10條而包
括在條例草案內（見下文項目 10和 14）

! “有關百分率” 的定義 —— 予以刪除。先前三個薪金
級別各按某劃一百分率調整其所屬的所有薪點，這做

法在今次的薪酬調整中並不可行。就這次的薪酬調

整，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把所有薪點的相關薪

酬回復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水平。因此，

三個薪金級別1的每一薪點各有不同的調整百分率。

2. 第第第第 3(a)3(a)3(a)3(a)條條條條訂明條例不適用於按脫

入職薪金支薪的人員的薪酬。

第第第第 3(1)(a)3(1)(a)3(1)(a)3(1)(a)條條條條訂明條例草案如獲

通過，將不適用於在二零零三年

二月二十六日之前獲發僱用要約

條例草案第 3(1)(a)條反映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
定，即減薪也應適用於在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或之後

獲發僱用要約或獲擢升而任職基本職級並按脫 入職薪

                                                
1     ㆔個薪金級別為︰

(i) 高層薪金級別（總薪級表第 33點以㆖至㆒般紀律㆟員（主任級）薪級表第 38點或同等薪點）；

(ii) ㆗層薪金級別（總薪級表第 10至 33點或同等薪點）；以及

(iii)低層薪金級別（總薪級表第 10點或同等薪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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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 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或獲擢升而任職基本職級並按脫

入職薪金支薪的人員的薪酬。

金支薪的人員。

3. 第第第第 3333(b)(b)(b)(b)條條條條 第第第第 3(1)(b)3(1)(b)3(1)(b)3(1)(b)條條條條 兩項條款具同一作用，令司法人員不納入條例的適用範

圍。

4. 第第第第 3(2)3(2)3(2)3(2)條條條條是新增條款，旨在訂明

第 3(1)(a)條所指的人員的薪酬如
改為須按照公務員薪級表或廉署

人員薪級表（視屬何情況而定）

支付，則須按照經調整的有關薪

級表支薪。

在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之前獲發僱用要約或獲擢升

而任職基本職級並按脫 入職薪金（即參照薪級表上某個

薪點）支薪的人員，若維持按該入職薪金支薪，便不會受

條例草案規定的減薪影響。一旦該名人員由按參照薪級表

支薪改為須按照公務員薪級表或廉署人員薪級表支薪，則

須按有關薪點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和二零零五年一月

一日調整後的相關薪酬支薪。

5. 第第第第 4(1)4(1)4(1)4(1)條條條條按有關百分率調低公務

員薪級表每個薪點所示的薪酬。

第第第第 4(1)4(1)4(1)4(1)條條條條調整公務員薪級表，把

每個薪點的每月薪酬款額以新的

薪酬款額替代，如附表 1 載列的
經調整的薪級表所示。

正如上文項目 1所解釋，公務員薪級表中三個薪金級別不
再按某劃一百分率調整其所屬的每一薪點。我們必須訂明

公務員薪級表每個薪點經調整後的金額，以實施把每個薪

點的相關薪酬回復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水平

的決定。

6. 第第第第 4444(2)(2)(2)(2)條條條條 第第第第 4444(2)(2)(2)(2)條條條條 兩項條款的作用乃使公務員的薪酬根據條例對公務員薪

級表所作的調整而調整。

7. 第第第第 4(3)4(3)4(3)4(3)條條條條釐定、調整或釐定兼調

整直接或間接按照或參照公務員

薪級表而釐定、調整或釐定兼調整

薪酬的公務員（並非按照公務員薪

沒有類似條文。. 在制定去年的條例時，我們在不同條文中採取了相同的結

構，以說明薪津受減薪決定影響的各類人員，即：

(a) 按照公務員薪級表或廉署人員薪級表支薪的公務員／
廉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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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 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級表支薪的公務員）的薪酬。 (b) 直接或間接按照或參照公務員薪級表或廉署人員薪級
表的某個薪點而釐定薪津的公務員／廉署人員／公職

人員；

(c) 直接或間接按照或參照公務員薪級表或廉署人員薪級
表的調整而調整薪津的公務員／廉署人員／公職人

員；以及

(d) 直接或間接按照或參照公務員薪級表或廉署人員薪級
表的某個薪點而釐定薪津，並直接或間接按照或參照

公務員薪級表或廉署人員薪級表的調整而調整薪津的

公務員／廉署人員／公職人員。

我們曾告知立法會法例中不同條文（例如第 4(3)條）所指
明的部分類別，嚴格來說是不必要的。我們保留這些類

別，是為了避免遺漏。

與去年制定的條例比較，今年減薪條例草案的文本篇幅較

長，原因是需要就分兩個階段減薪的安排訂定條文，並指

明每個薪點經調整後的金額。為免加長條例草案的篇幅，

我們決定不在條例草案中提述沒有實例的類別。

8. 第第第第 5555 條條條條是新增條文，旨在調整按

個人薪金支薪的公務員的薪酬。

目前有少數屬二級女工、二級停車場管理員、爆炸品倉務

員和屋宇事務助理四個職級的公務員是按個人薪金支

薪，而這些薪金並非與任何現行公務員薪級表的某個薪點

相關。這些人員的薪酬一向是按照有關公務員薪金級別的

有關調整百分率調整。條例第 4(3)(b)條涵蓋這些人員。

根據今年的減薪決定，這些人員的薪酬應分兩次在二零零

四年一月一日和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作出大致相同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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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 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整，以回復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水平。第 5
條（連同附表 2）訂明有關人員經調整的薪酬。

9. 第第第第 6666 條條條條是新增條文，旨在調整按

適用於公務員的醫院管理局（醫

管局）薪級表支薪的公務員的薪

酬。

在醫管局服務的公務員均按醫管局薪級表支薪，而其薪酬

一向是按照有關公務員薪金級別的有關調整百分率調

整。條例第 4(3)(b)條涵蓋這些人員。

鑑於政府決定把每個公務員薪點的相關薪酬回復至一九

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水平，我們必須相應調整這些在

醫管局服務的公務員的薪酬，把適用於公務員的醫管局薪

級表的所有薪點的款額，分兩次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和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作出大致相同的調整，以回復至一九

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水平。第 6條（連同附表 3）訂
明有關人員經調整後的薪酬。

10. 第第第第 7777條條條條是新增條文， 旨在調整公
務員參照薪級表（見附表 4 第一
部）。

今年的減薪決定也適用於在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或

之後獲發僱用要約或獲擢升而任職基本職級並按入職薪

金支薪的人員。因此，訂明所有入職薪金的參照薪級表也

應分兩次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和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作出大致相同的調整，使之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等同經

調整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水平的有關的公務

員薪級表或廉署人員薪級表。

11. 第第第第 5(1)5(1)5(1)5(1)條條條條按有關百分率調低廉署

人員薪級表的每個薪點。

第第第第 8(1)8(1)8(1)8(1)條條條條調整廉署人員薪級表，

把每個薪點的每月薪酬款額以新

的薪酬款額替代，如附表 5 載列
的經調整的薪級表所示。

正如上文項目 1所解釋，廉署人員薪級表中三個薪金級別
不再按某按劃一百分率調整其所屬的每一薪點。我們必須

訂明廉署人員薪級表每個薪點經調整後的金額，以實施把

每個公務員薪點及等同薪點的相關薪酬回復至一九九七

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水平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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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 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2. 第第第第 5(2)5(2)5(2)5(2)條條條條 第第第第 8(2)8(2)8(2)8(2)條條條條 兩項條款的作用乃使廉署人員的薪酬根據法例對廉署人

員薪級表所作的調整而調整。

13. 第第第第 5(5(5(5(3333))))條條條條釐定（第 5(3)(a)條）、調
整（第 5(3)(b)條）或釐定兼調整
（第 5(3)(c)條）按照或參照公務
員薪級表或廉署人員薪級表而釐

定、調整或釐定兼調整薪酬的廉署

人員（並非按照廉署人員薪級表支

薪的廉署人員）的薪酬。

第第第第 9999 條條條條釐定和調整按照或參照公

務員薪級表或廉署人員薪級表的

某個薪點而釐定和調整薪酬的廉

署人員（並非按照廉署人員薪級

表支薪的廉署人員）的薪酬。本

條款與條例第 5(3)(c)條類似。

據我們所知，並沒有廉署人員是按照或參照公務員薪級表

或廉署人員薪級表而釐定或調整薪酬。一如上文項目 5
所解釋，我們決定不在條例草案中提述這些類別（即條例

第 5(3)(a)和 5(3)(b)條所指的類別）。

14. 第第第第 10101010條條條條是新增條文，旨在調整廉

署人員參照薪級表（見附表 4第 2
部）。

今年的減薪決定也適用於在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或

之後獲發僱用要約或獲擢升而任職基本職級並按入職薪

金支薪的人員。因此，訂明所有入職薪金的參照薪級表也

應分兩次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和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作出大致相同的調整，使之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等同經

調整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水平的有關的公務

員薪級表或廉署人員薪級表。

15. 第第第第 6666條條條條釐定（第 6(a)條）、調整（第
6(b)條）或釐定兼調整（第 6(c)條）
按照或參照公務員薪級表或廉署

人員薪級表而釐定、調整或釐定兼

調整薪酬的公職人員的薪酬。

第第第第 11(1)11(1)11(1)11(1)、、、、11(2)11(2)11(2)11(2)和和和和 11(4)11(4)11(4)11(4)條條條條分別

與條例第 6(a)、6(b)和 6(c)條類
似。第 11(3)條是新增條文，旨在
調整按照或參照公務員薪級表的

調整而每兩年作一次調整的公職

人員的薪酬。

醫療輔助隊隊員、民眾安全服務隊隊員和政府飛行服務隊

輔助隊員的薪酬每兩年作一次調整，所參照的因素包括自

上次調整後公務員各薪金級別的薪酬調整的調整百分

率。這些輔助部隊人員上一次是在二零零二年調整薪酬，

下一次將於二零零四年調整，再下次是二零零六年。我們

必須在條例草案中訂明有關薪金級別的調整百分率，以便

當局在二零零四年和二零零六年調整這些輔助部隊人員

的薪酬。這些人員的薪酬在二零零四年作出調整時，將參



6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 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照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四年的公務員薪酬調整，而在二零

零六年作出調整時，將參照二零零五年和二零零六年的公

務員薪酬調整。

  

16. 第第第第 7777 條條條條按指明百分率調整審計署

署長的薪金額。

第第第第 12(1)12(1)12(1)12(1)條條條條訂明審計署署長由二

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支取經調整

後的薪金額。

以往按百分率調整薪酬的做法不適用於今次的薪酬調

整。鑑於政府決定把公務員的薪酬回復至一九九七年六月

三十日的水平，我們必須在條例草案中訂明經調整後的審

計署署長的薪金額，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水

平。

17. 第第第第 8888條條條條釐定（第 8(a)條）、調整（第
8(b)條）或釐定兼調整（第 8(c)條）
按照或參照公務員薪級表或廉署

人員薪級表而釐定、調整或釐定兼

調整款額的津貼的款額

第第第第13(1)13(1)13(1)13(1)和和和和13(2)13(2)13(2)13(2)條條條條分別與條例第

8(a)和 8(b)條類似。條例草案沒有
包括任何與條例第 8(c)條相對應
的條款。

據我們所知，並無津貼是按照或參照公務員薪級表或廉署

人員薪級表而釐定兼調整款額。一如上文項目 7所解釋，
我們決定不在條例草案中提述這類津貼（即條例第 8(c)
條所指的津貼類別）。

18. 第第第第 9999條條條條 第第第第 14141414條條條條 兩項條款的目的相同，就是有關法例屬一次過的法例，不

會對日後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有任何影響。

19. 第第第第 10101010條條條條 第第第第 15151515條條條條 兩項條款的作用乃更改公職人員的僱傭合約，使之對法例

所作的薪酬調整作明文授權。

20.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載列須依照條例調整的公

務員薪級表和廉署人員薪級表。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載列公務員薪級表每個薪

點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和二零

零五年一月一日調整後的每月薪

酬款額。

為施行第 4條而作出的修改（見上文項目 1 和 5）。

經調整的廉署人員薪級表見條例草案附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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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 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21.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 是新增附表，載列公務員
個人薪金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和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調整後的

每月薪酬款額。

為施行第 5條而增訂的附表（見上文項目 8）。

22. 附附附附表表表表 3 是新增附表，載列醫管局
薪級表（適用於在醫管局服務的

公務員）所有薪點在二零零四年

一月一日和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調整後的每月薪酬款額。

為施行第 6條而增訂的附表（見上文項目 9）。

23.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4 是新增附表，載列公務員
參照薪級表和廉署人員參照薪級

表所有薪點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一

日和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調整後

的每月薪酬款額。

為施行第 7和 10條而增訂的附表（見上文項目 10和14）。

24.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5 是新增附表，載列廉署人
員薪級表所有薪點在二零零四年

一月一日和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調整後的每月薪酬款額。

為施行第 8條而增訂的附表（見上文項目 11）。

25.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 載列公務員薪級表和廉署
人員薪級表不同薪金級別的有關

調整百分率。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6 載列公務員薪級表和廉署
人員薪級表不同薪金級別的調整

百分率。調整百分率分兩組，分

別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和二零

零五年一月一日生效。除慣常的

三個薪金級別（即低層薪金級

一直以來，政府每年調整公務員薪酬時，都是就每一個薪

金級別訂明調整百分率，然後按調整百分率調整有關公職

人員的薪津。以今次的薪酬調整而言，政府決定把有關薪

級表每個薪點的相關薪酬回復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

的金額水平。因此，我們必須在條例草案中訂明每個薪金

級別的調整百分率，以施行第 11和 13條規定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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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條例內的有關條款 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內的有關條款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別、中層薪金級別和高層薪金級

別）外，附表 6 還訂明首長級人
員薪酬的調整百分率。

首長級人員的薪酬一向跟隨高層薪金級別的調整百分率

而調整。為施行第 11和 13條，我們必須計算出確實的調
整百分率，以便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把不同級別的首

長級人員薪酬回復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水平。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三年六月


